
河南省财政厅文件

豫财资〔2023〕238号

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河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

通用资产配置标准(2023年版)》的通知

省直各部门(单位):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

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738号)和《河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

理办法》(省政府令第108号)的有关规定，我们制定了《河南省

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资产配置标准(2023年版)》,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向我厅反映。

2023年10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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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资产配置标准

(2023年版)

第一条 为规范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，健全省级预算

标准体系和资产配置标准体系，保障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运行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

(国务院令第738号)、《河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

(省政府令第108号)和《河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

置管理办法》 (豫财资〔2020〕178号)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

标准。

第二条 省级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行政机关、政协机关、

监察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、民主党派机关、人民团体机

关，以及省级执行政府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配置通用资产适用本

标准。

第三条 本标准所称通用资产是指普遍适用于省级行政事业

单位，满足办公基本需要的设备、空调、家具，不含专业类

设备。

对未列入本标准资产品目内的其他通用设备，应当坚持厉行

节约、从严控制的原则，并结合单位履职需要合理配置。

第四条 本标准是省级预算标准体系和资产配置标准体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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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组成部分，是编制和审核资产配置预算，实施政府采购和资

产处置管理等工作的重要依据。

第五条 本标准为配置资产的最高限额标准和最低使用年限

标准，各单位应当严格落实过“紧日子”的要求，按照厉行节约

的原则，结合工作需要在限额内编制预算和配置资产。

第六条 本标准包括资产品目、配置数量上限、价格上限、

最低使用年限和性能要求等内容。同品目资产均按照本标准

执行。

资产未达到最低使用年限的，除损毁且无法修复外，原则上

不得更新。已达到使用年限仍可以使用的，应当继续使用。

第七条 公务员根据所任职务和职级执行相应职务层次的资

产配置标准。

第八条 本标准实行动态管理，省财政厅将根据经济社会发

展水平、市场价格变化、科学技术发展等因素适时调整。

第九条 办公用房和公务用车配置标准按照《党政机关办公

用房建设标准》(发改投资〔2014〕2674号)和《河南省党政机

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》(豫办〔2019〕23号)执行，办公用房装

修标准按照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关于省直单位办公用房装

修改造项目支出预算标准的规定〉的通知》 (豫财预〔2022〕95

号)执行。

第十条 因情况特殊确需超标准配置资产的，应当经可行性

研究和集体决策后，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。省属高校和医院可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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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，结合自身财务状况，制定相应通用资产

配置标准，报经主管部门和省财政厅同意后执行。

省直部门可根据本行业特点制定专用资产配置标准，由省财

政厅审核后会同相关部门发布实施。

省级行政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替代要求采购计算机、打印

机等信息设备的，资产配置标准按国家有关替代工作要求执行。

国家对相关资产的配置标准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一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本标准及有关规

定，不得超标准配置资产，对违反本规定的将依照《财政违法行

为处罚处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427号)和《河南省实施<党政

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〉办法》(豫发〔2014〕11号)追究

相关人员责任。

第十二条 省以下法院、检察院配置通用资产适用本标准。

第十三条 本标准自2023年10月25日起施行。《河南省省

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资产配置标准》 (豫财资〔2020〕222号)

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河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及空调设

备配置标准表(2023年版)

2. 河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家具配置标准表

(2023年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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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河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
通用办公设备及空调设备配置标准表(2023年版)

资产代码 资产品目 数量上限
价格上限
(元)

最低使用年限
(年)

A02010105

台式计算机
(含预装操作系统
软件，不含硬件隔

离设备)

非涉密单位台式计算机配置数量上限为单位编制内实
有人数的100%;涉密单位台式计算机配置数量上限为
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的150%;统一要求配置专网的岗
位可增配1台台式计算机。

5,000 6

A02010108

便携式计算机

(含预装操作系统
软件)

便携式计算机配置从严控制，配置数量上限为单位编
制内实有人数的50%。需要经常性外出开展工作的单
位可适当增加便携式计算机数量，但应同步减少相应
数量的台式计算机。

6,500 6

A02021003 A4黑白打印机 单位A3和A4打印机配置数量上限为单位编制内实有人
数的80%,其中A3打印机配置数量上限为单位编制内
实有人数的15%,A4打印机配置数量上限为单位编制
内实有人数的65%。彩色打印机从严控制。

1,500

6
A02021004 A4彩色打印机 3,500

A02021001 A3黑白打印机 7,500

A02021006 票据打印机 根据工作需要合理配置。 3,000

A02020400 多功能一体机
配置数量上限为单位人员编制数量的13%(单位内设
机构数量占单位人员编制数量的比重超过13%的，可根
据工作需要增加，但不得超过单位内设机构总量)。

20,000 6

A02021118 扫描仪 4,000 6

A02081001 传真机 3,000 6

A02091001 电视机 根据工作需要合理配置。 3,000 5

A02020501
数码照相机

(含镜头和配件)
每个单位可配置1台。 15,000 6

A02091102 数码摄像机 每个单位可配置1台。 7,500 6

A02021301 碎纸机 配置数量上限为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的10%。 1,000 6

A02020200 投影仪

便携式投影仪配置数量上限为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的
1%,编制内实有人数不足100人的单位可配置1台；单
位会议室面积在80m²(含)以上的可根据需要合理配
置固定式投影仪。

便携式投影
仪 ： 8,000;
固定式投影
仪：20,000。

6

A02061804 空调

中央空调：办公、业务用房使用面积不超过5000m²
的，原则上不予配置中央空调(基本建设立项批准除
外)。配备中央空调的原则上办公室不再另行安装空
调。

15,000元/冷
吨

10

房间使用面积不超过15m²,配置1P空调1台。 3,000 10

房间使用面积在16-24m²,配置1.5P空调1台。 3,500 10

A02061804 空调

房间使用面积在25-30m²,配置2P空调1台。 6,000 10

房间使用面积在31-42m²,配置3P空调1台。 7,000 10

房间使用面积在42m²以上，配置1台5p空调。 10,000 10

备注：价格上限中的价格指单台设备的价格，价格上限含价格上限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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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河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家具配置标准表
(2023年版)

资产代码 资产品目 数量上限 价格上限(元)
最低使用年限

(年)

A05010201 办公桌 配置数量上限为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的
100%。

厅局级：4,500;
处级：3,000;

处级以下：2,500。
15

A05010301 办公椅 配置数量上限为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的

100%。

厅局级：1,500;
处级：900

处级以下：600。

15

A05010401 三人沙发 视办公室面积，厅局级办公室可配置1个
三人沙发和2个单人沙发，处级及以下办
公室可配置1个三人沙发或2个单人沙发。
三人以上办公室可增配1个三人沙发。

3,000 15

A05010402 单人沙发 1,500 15

A05010204 茶几 1个/办公室。 1,000 15

A05010302 桌前椅 1个/办公室。 500 15

A05010501 书柜 厅局级：2组/人，配文件柜相应减少书柜
数量。

2,000 15

A05010502 文件柜 2组/人。
厅局级：2,000;

处级及以下：1,200。
15

A05010503 更衣柜 厅局级：1组/人。 1,000 15

A05010504 保密柜 根据保密规定和工作需要合理配置。 3,000 15

A05010505 茶水柜 1个/办公室。 1,000 15

A02061818 饮水机 1个/办公室。 1,000 5

A05010202 会议桌 视会议室使用面积合理配置。

50m²以下(含50m²)的会议
室：1,600元/平方米；50-
100m²(含100m²)的会议室：
1,200元/平方米；100m²以上
的会议室：1,000元/平方米。

15

A05010303 会议椅 视会议室使用面积合理配置。 800元 15

A05019900
接待室
家具

视接待室使用面积合理配置。 700元/平方米 15

备注：1.配置具有组合功能的办公家具，价格不得高于各单项资产的价格之和。
2.价格上限中的价格指单个办公家具的价格，价格上限含价格上限值。

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财政部资产管理司，河南省审计厅，各省辖市财政局、济源示

范区财政金融局、航空港区财政审计局，各县(市)财政局。

河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 0 2 3 年 1 0 月 2 5 日 印 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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